	承租花蓮縣縣有耕地申請書


	受
理
機
關
	花蓮縣政府

	申
租
標
的
	鄉鎮市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公頃)
	申租面積(公頃)

	
	
	
	
	
	
	

	申
租
人
類
別
	□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耕作之現耕人或繼受其耕作之現耕人
□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輔導之青年農民 
□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所有權人
□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承租人
□農業學校畢業青年
□家庭農場從事農業青年
□最近五年內取得農業主管機關農業專業訓練40小時以上證明文件者
□農業生產合作社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102年12月25日修正施行前曾以國有耕地放租或出租，最近一次租約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

	申
租
人
承
諾
事
項
	一、上開不動產之申租經受理收件，申租人申租之表示僅為「要約之引誘」，絕不據此認為受理機關已   為要約或承諾之表示。
二、申租耕地如有應繳之歷年使用補償金，申租人願照規定繳納，絕無異議。
三、申租附繳證件（含切結事項）絕無虛偽不實，如訂約後經放租機關發現虛偽不實情事者，除願負法律責任外，並無條件同意放租機關撤銷或終止租約，所繳租金及歷年使用補償金不予退還，絕無異議。
四、放租機關按申請書所載住址為通知，無法送達時，申租案任由放租機關註銷。
五、同意貴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規定，基於縣有財產管理之特定目的，於必要範圍內蒐集或處理申租人及受任人之個人資料，並依同法第16條規定，依法定職務為必要之利用。
六、以上承諾事項無誤。申租人（簽名或蓋章）


	申
租
人
	身分類別
	姓                名
統    一    編    號
	出生
日期
	住址
	聯絡電話
	蓋章

	
	申
租
人
	
	年
月
日
	戶籍住址(非自然人指登記地址)：
	市話：
	

	
	
	
	
	
	
	
	
	
	
	
	
	
	通訊住址：□同戶籍□其他：
	行動電話：
	

	
	法
定
代
理
人
	
	年
月
日
	戶籍住址：
	市話：
	

	
	
	
	
	
	
	
	
	
	
	
	
	
	通訊住址：□同戶籍□其他：
	行動電話：
	

	受
任
人
	
	年  月  日
	戶籍住址：
	市話：
	

	
	
	
	
	
	
	
	
	
	
	
	
	通訊住址：□同戶籍□其他：
	行動電話：
	

	（申租人委託他人申請者，應檢具委託書或在下列相當方格勾選委託內容）
委託內容：申租人確委託受任人代理下列事宜：【詳注意事項第2點】
□申請□補正□繳款□訂約□領約□其他（　　　　　　）         

	 □申租人□受任人電子郵件信箱（需受理機關以電子郵件通知相關事宜者填寫）：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1.請依背面應繳證件一覽表「申租類別」欄所列有"ｖ"符號項目，檢送證件。
2.申租人統一編號：自然人指身分證統一編號；非自然人指法人登記證之編號或扣繳單位配編統一編號。
3.申租人若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法人，須填寫法定代理人欄。
4.申租人若未能親自辦理，請覓受任人一名，並將受任人資料填妥於受任人欄並檢附受任人身分證明文件。
5.申租標的、申租人欄位不敷使用時，另以附表填寫。 
	申租縣有耕地申租人應繳證件一覽表


	編
號
	證件名稱
	核
發
機
關
	申租人類別　

	
	
	
	八作
十之
二現
年耕
七人
月或
二繼
十受
一其
日耕
前作
已之
實現
際耕
耕人
	中輔
央導
農之
業青
主年
管農
機民
關
專
案
	實地
際所
耕有
作權
毗人
鄰
耕
地
之
耕
	實地
際承
耕租
作人
毗
鄰
耕
地
之
耕
	農
業
學
校
畢
業
青
年
	家
庭
農
場
從
事
農
業
青
年
	最專
近業
五訓
年練
內四
取十
得小
農時
業以
主上
管證
機明
關文
農件
業者
	農業生產合作社
	國年以次
有十縣租
耕二有約
地月耕之
放二地原
租十放承
實五租租
施日或人 
辦修出或
法正租其
一施，繼
百行最承
零前近人
二曾一

	1
	身分證明文件（以下證件擇一檢附）
	(自備)
	V
	V
	V
	V
	V
	V
	V
	V
	V

	
	(1)身分證影本
	
	
	
	
	
	
	
	
	
	

	
	(2)戶口名簿影本 (免附戶籍謄本)
	
	
	
	
	
	
	
	
	
	

	
	(3)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或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表影本，與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主管機關核發成立登記證影本或合作農場設立登記證明影本，與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繼受證明文件(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使用耕地，申租人為繼受人之證明文件，以下擇一檢附)
	(自備)
	V
	
	
	
	
	
	
	
	

	
	(1)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第42點或第44點規定之繼受證明文件
	
	
	
	
	
	
	
	
	
	

	
	(2)法院判決確定、其他政府機關出具或符合注意事項第3點第2項規定之權利移轉證明文件 
	
	
	
	
	
	
	
	
	
	

	
	(3)經申租人與讓與人共同說明其繼受關係之文件
	
	
	
	
	
	
	
	
	
	

	
	(4)載明「確與讓與人間有繼受關係，如有虛偽不實，無條件同意放租機關撤銷或終止租約，除願負法律責任，並交還土地外，所繳租金及歷年使用補償金等費用不要求退還，絕無異議」之切結書。
	
	
	
	
	
	
	
	
	
	

	3
	申租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地政事務所
	V
	V
	V
	V
	V
	V
	V
	V
	V

	4
	承租人每戶承租面積切結書，以下擇一檢附
	(自備)
	V
	V
	V
	V
	V
	V
	V
	V
	V

	
	(1)申租耕地位於山坡地範圍外者，為未逾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面積上限(5公頃)切結書。
	
	
	
	
	
	
	
	
	
	

	
	(2)申租耕地位於山坡地範圍，且申租人為自然人者，為未逾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20條規定面積上限(20公頃)切結書。 
	
	
	
	
	
	
	
	
	
	

	5
	申租人為申租耕地現耕者之切結書
	(自備)
	V
	
	
	
	
	
	
	
	V

	6
	實際耕作毗鄰耕地切結書
	(自備)
	
	
	V
	V
	
	
	
	
	

	7
	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耕作或繼受耕作之證明文件（以下證件擇一檢附）
	(自備)
	V
	
	
	
	
	
	
	
	

	
	(1)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農業供電證明（含電費收據）、政府機關於82年7月21日前攝製之圖資、申租耕地所在地農、漁會、鄉（鎮、市、區）公所、農田水利會或其他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
	
	
	
	
	
	
	
	
	
	

	
	(2) 82年7月21日前任職申租耕地所在地村(里)長出具之證明書（含政府機關出具任職村【里】長證明文件影本）
	
	
	
	
	
	
	
	
	
	

	
	(3) 82年7月21日前毗鄰申租耕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之證明書（含立書人所有土地之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4) 82年7月21日前毗鄰申租耕地之土地承租人出具之證明書（含立書人承租土地之租約影本、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承租地係向受理機關承租者免檢附租約影本）
	
	
	
	
	
	
	
	
	
	

	
	(5)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使用毗鄰縣有土地迄今，經受理機關於同日後逕予出租或放租之現承租人出具之證明書
	
	
	
	
	
	
	
	
	
	

	8
	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輔導之青年農民（以下證件擇一檢附）： 
	(自備)
	
	V
	
	
	
	
	
	
	

	
	(1)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核定正取百大青農通知函影本與簽署之輔導同意書影本 
	
	
	
	
	
	
	
	
	
	

	
	(2)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核發完成百大青農專案輔導證明書影本 
	
	
	
	
	
	
	
	
	
	

	9
	毗鄰耕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地政事務所
	
	
	V
	
	
	
	
	
	

	10
	毗鄰耕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租賃契約書影本（但毗鄰耕地係向受理機關租用者，得免予檢附）
	地政事務所
(自備)
	
	
	
	V
	
	
	
	
	

	11
	農業學校有關系科畢業之證明文件影本
	(自備)
	
	
	
	
	V
	
	
	
	

	12
	與農場所有或經營者同一戶籍之全戶戶籍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影本
	(自備)
	
	
	
	
	
	V
	
	
	

	13
	家庭農場土地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土地登記謄本或租賃契約影本）、實際從事家庭農場農業經營之切結書
	(自備)
	
	
	
	
	
	V
	
	
	

	14
	最近5年內農業主管機關農業專業訓練40小時以上訓練課程紙本結業證書影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V
	
	

	15
	原租約（如原租約於租約終止、無效或消滅時已繳回放租機關者，免予檢附）及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第44點繼承證明文件
	(自備)
	
	
	
	
	
	
	
	
	V

	16
	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或切結書
	(自備)
	V
	V
	V
	V
	V
	V
	V
	V
	V


備註：1.上項證件未註明影本者均需正本，所附影本，應由申租人或受任人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登記資料仍為有效，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
        任」並認章。
            2. 上述應檢附之切結書、拋棄書、說明書及協議文件（含繼受證明文件、權利移轉相關證明文件及契約書，下同）等，除另有規定外，應由
                各立書人蓋原租約章或依下列方式辦理：（1）依切結書、拋棄書（格式）所載方式，由立書人親自（不得由受任人代理）到場簽名及蓋章
                並檢附身分證，經放租機關核對本人無誤認章並拍攝立書人照片併案存檔；或由立書人與受任人共同簽名及蓋用與委託書相同印章，並檢
                附經依法公證或認證之委託書（須載明委託事由經雙方簽名及蓋章），委託該受任人送件者。（2）說明書及協議文件，由全體立書人或協
                議人依法辦理公證或認證；或由地政士依地政士法規定辦理簽證。
            3.上述應檢附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受理機關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由申租人檢附。
(申租人蓋章)





(受任人蓋章)















